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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表彰首届潮州市政府 

质量奖获奖企业的通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（管委会），市府直属各单位，市各开发区管委

会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引导和激励我市企业加强质量

管理，树立追求卓越的质量理念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

力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，我市设立了市政府质量奖

作为我市最高质量奖项。根据《潮州市政府质量奖管理办法》有

关规定，经企业自愿报名、专家评审、委员审议、公示，市政府

决定授予潮州三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广东海利集团有限公司、



广东四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“首届潮州市政府质量奖”

称号，并各给予10万元奖励。 

受表彰的企业要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，开拓创新，在质量管

理工作中再创佳绩。全市各类企业要认真学习受表彰企业追求卓

越的质量理念和质量管理精神，不断创新质量管理工作的新路子，

进一步提高产品、服务和经营质量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

争力，为开创全市质量管理工作新局面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又好

又快发展，当好推动科学发展、促进社会和谐的排头兵作出新的

贡献。 

 

 

潮州市人民政府 

2012年12月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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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，市人大办，市政协办，市纪委办，潮州军分区，

市法院，市检察院，驻潮部队，中央、省驻潮各单位，各人民 

团体，各民主党派，各新闻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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